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市华昌区帝泊湾小区B1号底商0101-3-284-B1等5套商业用房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项目

房地产估价报告审核意见
三审意见
经对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康正评字2020-1-0566-F01HDZC1号报告审核，意见如下：
1、 估价报告P26，三个比较实例是实际成交价格、还是挂牌价格，请补充说明。
答复：挂牌价格
复审意见：房地产市场比较法估价是否应采用实际成交价，房地产估价规范对此是如何要求的，请说明。
答复：长春市榆树市商业类物业交易情况无公开信息可查询到，实际成交价无法获取。
三审意见：如果“实际成交价无法获取”时，房地产估价规范对此是如何要求的，请说明。
三审答复：运用比较法估价需要拥有估价对象所在地的大量、真实成交的房地产交易实例。目前，获取房地产真实成交价格以及估价所必须的交易房地产状况等信息，是运用比较法估价的难点。由于榆树市商业类物业实际成交价无法获取，但根据本次估价的目的，无法获取实际成交价不能成为不采用比较法的估价理由。故，本次选用挂牌价进行估价。
2、 估价报告P28，委估房产为“毛坯”状态，进行“内部装修维护情况”修正是否有意义，请说明。
答复：此处是针对房屋整体维护状况的修正，因现场勘查时房屋管道有渗漏现象，门窗开启关闭灵活度一般。故，此处综合考虑修正为一般。
复审意见：（1）委估房产无装修，出现内部“装修”维护情况因素是否合适，请核实。（2）如果是“房屋整体维护状况”，比较因素名称是否应叫“房屋内部整体维护状况”，请核实。
答复：调整报告中相应描述。

3、 估价报告P32，“租赁市场中100平方米以内的1层底商租金水平约为1元/平方米·天”是否为含税价，请补充说明。
答复：可比案例租金均为包物业取暖，但是否含税无法确定，故，本次评估谨慎考虑设定为含税价。
复审意见：（1）“是否含税无法确定”，现场询价工作是如何进行的，请说明。（2）“本次评估谨慎考虑设定为含税价”，如果实际情况是“不含税价”，本次按含税价“谨慎考虑”，抵扣了5%的增值税，造成评估值降低，针对本次经济行为，这种“谨慎”是否合适，请说明。
答复：现场调查工作，咨询人员无法解答这么专业的问题。根据经验一般情况下租金为含税价。
三审意见：如果“现场调查工作，咨询人员无法解答这么专业的问题”时，房地产估价规范对此是如何要求的，请说明。
三审答复：运用收益法估价需要获取详细的租赁信息，包括单价水平、是否含税等。由于榆树市商业类物业租赁市场不活跃，市场调查的租赁信息均为报价，是否含税以及最终的租赁价格会以租赁双方谈判情况而定，存在较大议价空间。在评估工作中经常会遇到此类缴纳处理的问题，一般情况下会根据评估经验进行处理。
4、 估价报告P33，“房屋重置价”是多少，如何确定的，请补充说明。

答复：P34页表格（7）为建筑物重置价值，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
	数额（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建造成本
	710438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1）
	建安费用
	631500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25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8945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0%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5052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947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2）
	管理费用
	14209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0.02 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
	销售费率（%）
	2.0%

	（4）
	贷款利息
	——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2）项产生的利息
	31522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9V建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35%

	（5）
	利润
	——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2）项产生的利润
	108697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3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V建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937219
	　
	　
	　

	（8）
	建筑物现值
	777892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度（%）
	83.0%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为表格所示（1）-（6）项之和，具体计算过程如下所示：

V建＝（1）+（2）+（3）+（4）+（5）+（6）
＝710438＋14209＋0.02 V建＋（31522＋0.0009 V建）＋（108697＋0.003 V建）＋0.0533 V建
＝937219（元）
5、 估价报告P34，“房屋重置成新价格（即建筑物现值）”是多少，如何确定的，请补充说明。

答复：P34页表格（8）为建筑物现值，如上表所示。

建筑物现值为表格所示（7）项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所得，具体计算过程如下所示：

建筑物现值＝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937219×83.0%＝777892（元）
6、 估价报告P36，既然“比较法从市场供求状况较真实的反映出估价对象的比较价值”、“租金收益无法真实反映房地产的实际市场交易价格水平”，针对本次估价目的，取权重70%：30%是否合理，是否应100%取比较法估价结果，请说明。
答复：
基于商业房地产的收益性特点，商业房地产的价值体现在其获取收益能力的大小上，所以收益法是商业房地产估价中最为常用的方法之一。
考虑到估价对象用途为商业，本次评估赋予收益法权重30%。
复审意见：（1）“比较法从市场供求状况较真实的反映出估价对象的比较价值”，是否可以认为能够按照比较法结果处置委估房产，请说明。（2）“租金收益无法真实反映房地产的实际市场交易价格水平”，是否可以认为不能够按照比较法结果处置委估房产，请说明。（3）针对本次经济行为，“本次评估赋予收益法权重30%”是否合理，是否影响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请核实说明。
答复： （1）可以选用比较法求取≠仅选用比较法

（2）收益法体现的是房产的收益价值，不能反应实际市场交易价格，但估价对象或其同类房地产通常有租金等经济收入的，应选用收益法。
（3）当估价对象适用两种估价方法进行估价时，宜同时选用所有适用的估价方法进行估价，不得随意取舍。

本次评估的估价目的为估价委托人在对估价对象进行处置过程中了解其房地产市场价值提供参考依据。本报告仅为参考依据，并非最终成交价格。

[image: image1]
三审意见：（1）上述4.1.3中已提到“当必须取舍时，应在估价报告中说明并陈述理由”，是否可以理解为：可以采用一种方法结果、或权重为100%、只要“说明并陈述理由”即可，请说明。（2）针对本次经济行为，如果“本次评估赋予（无法真实反映房地产的实际市场交易价格水平的）收益法权重30%”，是否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请核实说明。
三审答复：已修改。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方法测算的结果，两种方法的评估结果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估价对象的现时市场价值，比较法从市场供求状况较真实的反映出估价对象的比较价值，收益法从房地产的收益状况反映出估价对象的收益价值，经测算两种方法评估结果存在一定差异。由于本次评估估价目的是为估价委托人在对估价对象进行处置过程中了解其房地产市场价值提供参考依据，且估价对象为国有资产，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考虑。本次评估比较法取权重为100%，收益法取权重为0%，则：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元/㎡）
	权重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比较法
	3883
	100%
	3883

	收益法
	2885
	0%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等中介机构不得因为本次专家评审而转移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2021年7月7日

[image: image2.png]4 507 %

4.1 fERTTEER

4LL RGN ITIERT, BRI 4R BT M 0 B
WERRSE LA, Mk, Wbk, Rk, BEFEE
WD IR SMST

412 SEMIPEMLR, A FAIME .

U HSRIFIR AP RSB, Wk,

2 ERREAFR B ERAAEEERUAL,
A,

3 ASOSHRATBE M FF £ R E T R R
B, EEBRA, MERHROFRERE RS RS
WY, BREMHRRLERB B HESERRARN, ik
R

4 AEMREQIATER RETE RN S BT R 52 AU WA T

_ RABRMA SN 0, GO
1.3 SfEIIRAGE A — AT AT Y, T R
NI M RRIE PR L 17
BRI, ERERAERR GG RN, e
BB s MUFURAN, RS PRI AT




